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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

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

市规则》”）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现

已更名为：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券受托管

理人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或“受托管理人”）

编制。首创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

说明及公开披露信息。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首创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首创证券书面许

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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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债券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债券简称：16 首股债，债券代码：136522）由首创证券担任受托

管理人，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16 首股债（136522.SH） 

债券名称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405 号文核准，公司

可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含 10 亿元）的

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5 年 

发行规模 10 亿元 

债券利率 3.30% 

计息方式 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日 

2017 年至 2021 年间每年的 7 月 7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评级 AAA、债项评级 AAA 

跟踪评级情况 主体评级 AAA、债项评级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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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

《上市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

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

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

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

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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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北京首创生态

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永政 

设立日期：1999 年 8 月 3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00231088J 

注册资本：734059.067700 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21 号 39 幢 16 层 

邮编：100044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邵丽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联系方式：010-64689021 

所属行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经营范围：公用基础设施的投资及投资管理；高科技产品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自行开发后

的产品；房地产项目开发，销售商品房；自来水生产和供应；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海水淡化处理；雨水的收集、处理、利用；微咸水

及其他类似水的收集、处理和再利用；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资源管

理；天然水收集与分配；水文服务；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水污染

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噪

声与振动控制服务；光污染治理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环境保护

监测；市政设施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城乡市容管理；绿化管理；城

市公园管理；生物质能发电、热力生产和供应（不得从事燃煤、燃油

热力生产）；节能技术推广服务；信息系统集成；物业管理；投资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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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销售百货、五金交电、副食品、包装食品、饮料、家具、工艺美

术品、节能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住宿，中餐、西餐，零售酒、

进口卷烟、国产卷烟、雪茄烟，美容美发（仅限新大都饭店经营）；

零售烟（仅限新大都商品部经营）；危险废物经营。（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状况 

发行人主要业务为综合环境服务，业务范围由传统水务处理逐渐

延伸至固废处理、河道与流域治理、水环境治理、海绵城市建设等以

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城市综合环境治理服务。公司目前拥有的项目类型

包括供水、污水处理、工程建设、中水回用及再生水、污泥处理、黑

臭水体治理、环保设备、固废处理、固废收集及储运、生物质发电等。

目前公司的水务投资、工程项目分布于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

市的超过 100 个城市，基本形成了全国性布局。公司合计拥有超过

3,047万吨/日的水处理能力，位居国内水务行业前列。与此同时，公

司通过投资、收购等方式在固废处理业务取得良好收益，在全国以及

新西兰、新加坡开展业务，并已具有相当规模，在固废处理行业具有

相当大的品牌影响力。 

1、水务业务：供水、污水处理业务及水务工程建设是传统的水

务业务，也是公司的传统优势业务。公司自 2002 年投资第一个水务

项目以来，经过十余年的拼搏与发展，目前已成为国内水务行业在规

模、运营管理能力方面领先的公司之一。作为北京市国资委下属的大

型上市企业，公司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同时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拥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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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程度的品牌影响力。公司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严格审核，

获得了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2008）、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2004）

以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AS18001：2011）证书，并获得由

36 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国际认证联盟 IQNet 认可的三体系证书，公

司的整体运营和管理水平得到了极大地肯定。 

公司致力于城市水资源和水安全管理，通过投资、建设和运营，

提供城市水务综合解决方案。日供水规模超 1,200 万吨，日实际供水

能力居全国性供水公司首位。提供原水供应、自来水生产、管网输配、

二次供水及客户服务等城市供水全流程服务。日污水处理能力约

1,100 万吨，200 多个污水厂每年为国家处理污水 30 多亿吨。公司是

住建部开展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重点推荐的三家国有企

业之一。在全国范围内运维管理着约 1 万公里供水管网；在全国范围

内运维管理着近 1,000 公里排水管网。 

2、固废业务：公司拥有垃圾处理、垃圾收集及储运、生物质发

电等项目。垃圾处理主要采用填埋法、焚烧法及厌氧法，填埋法占大

部分；垃圾收集及储运、生物质发电项目由公司下属公司首创环境拥

有并运营。 

目前，公司固废处理业务的运营主体主要为下属公司湖南首创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首创”）、控股公司首创环境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环境”）、新西兰 BCG NZ 公司和新加坡

ECO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te Ltd 公司（以下简称“ECO

公司”）。此外，2017 年公司成功进入建筑废弃物及清扫业务领域。 

3、京通快速路：公司全资拥有京通快速路，并经北京市市政府

批准拥有 30 年收费经营权，收费经营权有效期至 2027 年。北京京通

快速路西起北京市朝阳区八王坟，东至通州区京榆路，全长 18.4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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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该路按城市快速路标准建设，为全立交、全封闭、收费式快速路，

并配有国内先进水平的交通工程系统。 

2020 年发行人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污水水处理业务     386,838.58   234,401.58  39.41   44.67 32.94 
增加 5.35

个百分点  

供水水处理业务     217,641.36   158,731.25  27.07   7.07 10.49 
减少 2.26

个百分点  

供水服务业务     106,750.21   55,374.74  48.13   41.72 48.20  
减少 2.26

个百分点  

城镇水务建造业务     401,202.30   342,458.31  14.64   33.72  33.01 
增加 0.46

个百分点  

水环境综合治理业务     178,630.63   137,209.89  23.19   38.27  39.65 
减少 0.76

个百分点  

设备及技术服务业务     55,154.59   40,454.19  26.65   -14.27  -10.09 
减少 3.42

个百分点  

固废处理业务     530,203.74   357,204.03  32.63   35.65  33.04 
增加 1.32

个百分点  

快速路业务     24,360.17   12,666.15  48.00   -27.70  -7.66   
减少 11.29

个百分点  

（三）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末 2019 年度/末 

流动资产合计 2,034,638.17 1,347,266.13 

非流动资产合计 8,022,188.49 6,639,969.49 

资产合计 10,056,826.65 7,987,235.63 

流动负债合计 3,113,455.93 1,816,648.19 

非流动负债合计 3,403,946.00 3,349,141.10 

负债合计 6,517,401.93 5,165,789.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39,424.72 2,821,446.33 

营业收入 1,922,460.36 1,490,727.36 

利润总额 224,018.73 159,854.38 

净利润 160,191.61 109,15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416.35 333,338.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5,923.32 -1,131,450.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5,782.86 558,805.5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19,738.85 -238,4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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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 16 首股债于 2016 年 7 月 7 日发行，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16 首股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为：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0 年末，16 首股债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 

（二）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情况 

16 首股债于 2016 年 7 月 7 日发行，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及监管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紫金长安支行）签订了账户及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发行人已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

金的接收、存储、划转等，并进行专项管理。募集资金专户实际运作

情况与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一致。 

16 首股债募集资金专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紫金长安支行 

户名：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1050100910100000078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6 首股债募集资金的支付、划转均在募集资

金专户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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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已制定并执行偿债保障措施，偿债意愿明确。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在各家银行授信合计 453.70 亿元，到期

银行贷款均按期偿还，未发生展期和减免。发行人经营良好、发展稳

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共赢关系，间接融资渠道顺

畅。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持有的货币资金为 89.19 亿元，发行人

偿债能力强，可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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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外部增新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16 首股债为无担保债券，无特定的资产作为担保品，也没有担保

人为本次债券承担担保责任，16 首股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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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6 首股债无增信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有专人协调债券存续期相关工作，并协调其他相关部门在

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 16 首股债本息的偿付资金。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为 16 首股债制定了《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

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首创证券担任 16 首股

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首创证券签订《受托管理协议》。 

（4）设立专项偿债账户 

发行人已在监管银行开设专项偿债资金账户，偿债资金来源于发

行人稳健经营产生的现金流。发行人已提前安排必要的还本付息资金，

保证按时还本付息。 

（5）严格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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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管理办法》、

《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及有关交易场所的

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 

16 首股债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效执行。 

2、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根据以上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16 首股债偿债保障措施均

能够有效保障公司债券本息的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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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16 首股债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16 年 7 月 7 日

开始计息，2017 年至 2021 年间每年的 7 月 7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作为受托管理

人首创证券勤勉尽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及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制定债券受托管理业务内部操作规则，对公

司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

和监督，按时出具必要的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和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报告期内，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报告期内

16 首股债按时付息，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完成该付息年度的

付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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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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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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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20% 

1、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为 282.14 亿元，借款余额为 347.77 亿元。截至 2020 年 4 月末，发行

人未经审计的借款余额为 408.75 亿元，较 2019 年末累计新增 60.98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 2019 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21.61%，超过了

2019 年末净资产的 20%。 

2、新增借款情况 

（1） 新增银行借款情况 

截至 2020 年 4 月末，公司银行借款较 2019 年末累计新增 56.34

亿元，占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19.97%； 

（2）新增直接融资情况 

截至 2020 年 4 月末，公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较 2019 年末累计新增 5.25 亿元，占 2019 年

末经审计净资产 1.86%； 

（3） 新增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小额贷款情况 

截至 2020 年 4 月末，公司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小额贷款

累计减少 0.62 亿元，占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0.22%。 

3、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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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业务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各项经营活动需要大量资金

支持。公司新增借款主要由银行借款和发行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组成，

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拓展与经营。上述借款属于正常业务范围，

不会对公司整体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重大事项，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5 月 8 日披露《北京首

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

二十公告》，受托管理人已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披露《首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

产百分之二十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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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为合并报表范围外企业提供担

保的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起始日 担保金额 借款到期日 担保类型 

首创股份 通用首创 2004/11/22 18,300 2022/6/20 股权质押担保 

发行人为发行人之合营公司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

开发银行借款 20 亿元中的 50%，即人民币 10 亿元提供保证及股权质

押担保。2004 年 9月 20 日发行人与发行人之合营公司通用首创水务

投资有限公司就上述担保事项签订了《保证协议》,通用首创水务投

资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提供反担保。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共偿还借款 16.34 亿元，借款余额为 3.66 亿元，

发行人的担保金额相应为 1.83 亿元。 

（二）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业务

经营合法合规；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合理预见的并可能对发行人财

务、经营活动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未决诉讼、仲裁或

行政处罚。 

发行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存在的重大未决诉讼（仲裁）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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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其他当事

人 
标的金额 案件简述 

1 

太原首创污

水处理有限

责任公司（被

申请人） 

山西建设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 申 请

人） 

2,617 万元 

2017 年 1月，太原首创污水处理有限责

任公司（被申请人）与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申请人）就太原城南污水处理厂工

程（EPC）之工程款结算事宜共同签署《总

承包合同工程结算协议书》，确定双方工程

款结算金额为 2.935 亿元，且申请人承诺不

再以任何理由要求被申请人增加支付其他

费用。被申请人已按该协议支付全部约定款

项。 

2020 年 9月，申请人以《总承包合同

工程结算协议书》未包含赶工费 1617 万元

及其他费用 1000 万元为由，要求被申请人

支付。截至 2020 年末，申请人已提起仲裁

程序。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

变动。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动。 

 

 



 

 

十三、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并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出具《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报告(2020)》，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16 首

股”的信用等级为 AAA。 

作为“16 首股债”的受托管理人，首创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

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本页无正文，为首创证券关于《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0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签章页）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